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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交办〔2018〕162 号

关于印发《华东交通大学公务车辆使用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部门：

《华东交通大学公务车辆使用管理办法》已经校长办公

会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华东交通大学

2018 年 11 月 3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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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东交通大学公务车辆使用管理办法

第一条 根据《江西省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指导

意见》《江西省高校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》要求，为

规范公务用车使用管理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公务车辆是指所有人为学校且用于履行公务

活动的车辆。公务用车以学校公务车辆派出为主，以社会租

赁车辆方式为辅，补充保障公务活动的车辆。社会租赁车辆

规格参照公务用车标准执行，不得超标使用。

第三条 学校公务车辆坚持“统一调度、集中管理、定

点存放、严格用途”。两办车队负责公务用车调度、公务车

辆和驾驶员的日常管理。

第四条 用车范围

1.校领导参加的重要公务活动；

2.学院、部门参加的公务活动；

3.处置应急事务公务用车；

4.经学校同意的集体公务活动用车；

5.其他因公用车事务。

第五条 各学院、各部门公务用车实行审批制度。各学

院、各部门公务用车经费维持原定额不变，继续实行定额包

干使用。

1.在本单位公务用车经费定额内的，用车单位填写《华

东交通大学公务用车申请表》，经单位主要负责人审批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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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两办车队安排用车或自行租赁社会车辆。

2.超出本单位公务用车经费定额的，用车单位填写《华

东交通大学公务用车申请表》，经单位主要负责人同意后，

送两办主要负责人审批，审批同意后由两办车队安排车辆，

原则上安排校内公务用车。

第六条 公务用车坚持厉行节约。严格公务车辆保险

费、保养费、过路费、维修费、年检费、停车费及其他费用

的管理；执行定点维修，加油采取“一车一卡”“一车一责”

的管理办法；建立车辆行车情况（里程、油耗、保养维修项

目及费用等）台账制度。

第七条 公务用车单位（使用人）及驾驶员要严格遵守

交通法规，严格执行上级有关规定，杜绝公务车在使用过程

中违法违规现象发生。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务用车过程中发

生违法违规行为的，一经查实，严肃追究相应责任。

第八条 本办法由两办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附件：华东交通大学公务用车申请表



4

附件

华东交通大学公务用车申请表

申请单位（部门）：

申
请
单
位
填
写

用车事由 往返地点

车辆种类 搭乘人数

用车时间
年 月 日 时 分至
年 月 日 时 分止

经办人
经办人联系

方式

单位（部门）
主要负责人签字：

驾
驶
员
填
写

本 次 出 车
行驶里程 公里

收车
时间

年
月 日
时 分

驾驶员签字：

用车结束时填写 用车人签字：

备注

备注：1.用车单位（部门）至少提前一天申请用车；

2.如遇特殊情况，申请用车单位（部门）可直接向两办说明情况，

先安排车辆，后补办派车手续。

华东交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8年 11月 30日印发


